
附件1
南安市2026年秋季小学招生计划

	单  位
	招生计划
	单  位
	招生计划

	溪美中心小学
	210
	柳城小学
	360

	柳城中心小学
	200
	第二小学
	270

	美林中心小学
	200
	第三小学
	315

	省新中心小学
	400
	第五小学
	360

	东田中心小学
	300
	第六小学
	180

	仑苍中心小学
	600
	第九小学
	180

	英都中心小学
	300
	第十小学
	180

	翔云中心小学
	80
	第十一小学
	225

	眉山中心小学
	50
	近思小学
	70

	金淘中心小学
	500
	鹏峰附小
	30

	蓬华中心小学
	80
	第二实验小学
	60

	诗山中心小学
	480
	南师一附小
	80

	码头中心小学
	300
	南师二附小
	30

	九都中心小学
	100
	国专中心小学
	270

	向阳中心小学
	40
	内厝实验学校
	60

	乐峰中心小学
	180
	第三实验小学
	270

	罗东中心小学
	530
	南翼实验小学
	135

	梅山中心小学
	450
	第十五小学
	225

	洪濑中心小学
	850
	第五实验小学
	270

	洪梅中心小学
	220
	第八小学
	135

	康美中心小学
	500
	南山实验小学
	270

	丰州中心小学
	450
	江北实验学校
	180

	霞美中心小学
	860
	第十二小学
	180

	官桥中心小学
	950
	第十三小学
	90

	水头中心小学
	2250
	北山实验小学
	200

	石井中心小学
	750
	第七小学
	270

	第一实验小学
	405
	第六实验小学
	45

	第一小学
	225
	第七实验小学
	135

	合计
	17535


附件2
	招生对象
	批次
	学生报名时间
	招生对象　　　　名单公示时间
	招生对象录取　　　　（派位）时间

	1.符合招生对象基本条件且户口（2026年3月1日前登记户籍）、住房（住房为商品房的，一套仅登记一户主）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的适龄儿童；

2.政策性照顾的适龄儿童。
	第一批

	7月5日-6日
	7月9日-15日


	7月16日

	
	
	
	
	

	符合招生对象基本条件且户口（2026年3月1日及以后登记户籍）、住房（住房为商品房的，一套仅登记一户主）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的适龄儿童。
	第二批第1类


	7月7日


	
	7月17日



	
	
	
	
	

	符合招生对象基本条件且户口、住房（即为一套登记两个及以上户主的商品房）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的适龄儿童。
	第二批第2类
	
	
	

	
	
	
	
	

	户口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但无住房产权的投靠亲属落户、租住户、非住宅产权户家庭的适龄儿童。
	第二批第3类
	
	
	

	在学校服务区域内务工的非本市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适龄儿童。
	第二批第4类
	7月8日
	
	7月18日

	户口不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监护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
	第三批次
	7月19日-7月20日
	7月21日-7月27日
	7月28日

	户口不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但父母或父母一方在学校服务区域内购房并实际居住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
	
	
	
	

	户口不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但父母在学校服务区域内务工、开店、办厂并实际居住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
	
	
	
	


第一实验小学等16所小学2026年秋季招生报名时间表

附件3

第一实验小学等16所小学2026年秋季招生服务范围
	学校
	招生服务范围

	第一实验小学
	湖新社区、长兴社区、中山社区、民主社区和白沙崎社区（中骏蓝湾上城、中节能、状元第除外）居民户及辖区内新楼盘入住居民户。

	第一小学
	溪美社区及辖区内新楼盘入住居民户，环西小区、教师新村、状元第、源昌财富中心、名都城和源昌兰峰雅居、华创瑞璟园等港仔渡片区新建楼盘入住居民户。

	柳城小学
	新华社区[成功街南侧颍川路至普莲路，成功街北侧滨江路现滨江海鲜楼（滨江路177号）及婚姻登记所(成功街1576号）所在的滨江小区（含现滨江海鲜楼及婚姻登记所在的滨江小区）以东至普尾排洪站]、柳东社区[成功街北侧联丰小区和兴发小区（含联丰小区和兴发小区）以西至福新苑，成功街南侧露水头大道以西至邮电小区]、金街社区（金街社区普尾自然村、普莲路东侧自中国建设银行南安分行至市特教学校）居民户及辖区内新楼盘入住居民户。

	第五小学
	新华社区[成功街南侧颍川路至南大路27幢、源兴洲及成功街北侧滨江路现滨江鲜楼（滨江路177号）及婚姻登记所(成功街1576号）所在的滨江小区（不含现滨江海鲜楼及婚姻登记所在的滨江小区）以西至美林大桥桥头]，金街社区（含普莲路西侧商会大厦、金华信用社、中国人民银行南安支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包括金街社区普尾自然村辖区）居民户及辖区内新楼盘入住居民户。

	第二小学
	美林社区（碧桂园及市第九小学招生服务区域除外）、南美社区、李东社区居民户，坵洋村及珠渊村的部分适龄儿童及西美社区的美林后、大石片区居民户。

	第三小学
	福溪社区、庄顶社区居民户及梅亭社区原居民户，皇家滨城、滨江一号及华创·和璟园入住居民户。

	第六小学
	成功街北侧联丰小区和兴发小区以东至南安东三路，成功街露水头大道以东至南安东三路及露江村入住居民户。

	第八小学
	长富村和彭美社区仕坂、大汾、埔边三个角落入住居民户。

	第九小学
	美林社区松脚、下角、许厝三个角落居民户，中骏愉景湾、中骏雍景湾、中骏柏景湾、美林商务中心安置房入住居民户及西美社区的顶江、竖旗、下江片区居民户。

	第十小学
	帽山社区（原居民户）及西溪半岛入住居民户。

	第十二小学
	崎峰社区（源昌兰峰雅居、华创瑞璟园等港仔渡片区新建楼盘除外）入住居民户。

	第十三小学
	洋美社区1-21组部分适龄儿童，云景府、碧桂园、蓝光万顺·雍锦和府等楼盘入住居民户。

	学校
	招生服务范围

	南山实验小学
	湖美社区（源昌·雅乐居除外）入住居民户入住居民户。

	北山实验小学
	彭美社区（仕坂、大汾、埔边三个角落除外）及中骏蓝湾上城、中节能美景家园、源昌·雅乐居等楼盘入住居民户。

	第七小学
	桑林村（含源昌·文昌里等新楼盘）、霞西村、霞东村、金枝村、松岭村、英山村及梧山光坑自然村入住居民户。

	江北实验学校（小学部）
	金座唐道636、鲸美伦，美的智慧城，武夷时代天越，洋美社区1-21组部分适龄儿童，玉叶村后田、东坑两个角落入住居民及西美社区的西宅片区居民户。


附件4

南安市2026年秋季小学政策性
照顾对象招生办法
军人子女招生办法

符合泉州市教育局、泉州市军分区政治部关于印发《泉州市贯彻教育部、总政治部〈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实施细则》（泉教综〔2013〕73号）、《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福建省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联〔2022〕1号）及《泉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38部门关于印发<泉州市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泉退役军人局规〔2024〕1号）规定的军人子女要求在南安区域内小学就读者，由市人民武装部于6月30日前持部队子女就学花名册、部队证明、军官证（士官证）或烈士证明书（军人病故证明书）、户口簿、军人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到市教育局审核确认，由市教育局优先安排到相关学校就读。

二、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招生办法

符合《福建省公安厅 福建省教育厅转发公安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闽公综〔2018〕140号）规定的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要求在南安区域内小学就读者，由市公安局于6月30日前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的花名册、公安英模证明书（公安民警因公牺牲证明书）、户口簿、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到市教育局审核确认，由市教育局优先安排到相关学校就读，名单由相关学校按规定时间公示。
三、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招生办法

符合《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应急〔2019〕51号）有关规定的消防救援人员子女要求在南安区域内小学就读者，由市应急管理局于6月30日前持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就学花名册、消防支队证明、消防证件、户口簿、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到市教育局审核确认，由市教育局安排到相关学校就读，名单由相关学校按规定时间公示。

四、台港澳侨籍适龄儿童招生办法

（一）台胞适龄儿童。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胞适龄子女，因家长在南安购房置业或工作等需随父亲（母亲）在南安生活而要求在居住地或工作地小学就读的，依据《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台胞子女在闽就读中小学幼儿园工作的通知》（闽教基〔2024〕8号）等文件精神，由家长（监护人）于6月30日前携带适龄儿童的通行证或居住证、《南安市小学“就近入学”申请登记表》及家长（监护人）工作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市教育局审核确认，视同本地户籍适龄儿童统筹安排到居住地或工作地所属片区内公办小学就近入读，名单由相关学校按规定时间公示。

（二）港澳侨籍适龄儿童。2026年3月1日前（不包括3月1日）在学校服务区域内居住、生活的港澳侨籍的适龄儿童要求在居住地小学就读者，由家长（监护人）于7月5日至6日携带适龄儿童的护照、家长（监护人）的户口簿、家长（监护人）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购房合同及购房税务发票）、当地派出所出具的境外人员住宿登记表或居住证（应在2026年3月1日前到当地派出所办理寄居手续）、《南安市小学“就近入学”申请登记表》（原件及复印件）到申请就学的学校报名，经学校审核确认，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公示无异议，报市教育局审批后，给予办理报名手续（若申请就学的学校学位不足，市区港澳侨籍适龄儿童由市教育局统筹安排周边公办学校就读）。

附件5
南安市小学 “就近入学”申请登记表（样式）
No.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户籍地址
	　

	学生身份证号码
	
	与户主关系
	

	房产证载明地址
	

	家
长
	称 谓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申请就读学校
	

	申请理由
	家长（签章）

	如果申请就读的学校学位不足，是否愿意调剂到同区域其他市直小学？
	是/否

	申请调剂学校（必填）
	

	初　审　意
见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就读
学校
审批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
育局
审批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市区未被申请调剂学校招收的招生对象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周边公办小学就读（按其志愿顺序优先安排到有学位余额的同区域市直小学）。                          2.第一实验小学、第一小学、第八小学、南山实验小学、北山实验小学为同区域学校；柳城小学、第五小学、第六小学、第十小学为同区域学校；第二小学、第三小学、第九小学、第十三小学为同区域学校。

附件6
 

 

南安市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样式）
 

           家长（监护人）：
你家义务教育对象       已到入学年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规定，请你们于今年 月 日至 月 日送该孩子到     小学注册入学。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没有到学校报名注册的适龄儿童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以后需要回原籍就学的适龄儿童应在学校有剩余学位的前提下方可接收，如果学校没有剩余学位，由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到周边学校就读。
特此通知
  

　　　　　　　（乡镇、街道）
　　　　　　　（社区、村居）
- 8 -
- 7 -

